济南市章丘区第二实验小学后勤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目的
为规范学校后勤管理工作，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和效率，确保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进行，为全体师生创造一个安全、整洁、优美、和谐的工作和学习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方针
坚持“服务育人、管理育人、环境育人”的方针，遵循“为教学服务、为师生服务”的原则，做到“主动、热情、高效、节俭”。
第三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学校所有后勤管理活动，包括后勤工作人员、相关职能部门及使用学校后勤服务的全体师生。
第二章 岗位职责
第四条 后勤保障部主任职责
1、全面主持后勤处工作，制定后勤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2、负责后勤人员（包括物业人员）的日常管理、考核、培训。
3、统筹管理学校资产、基建维修、环境卫生等工作。
4、编制后勤经费预算，严格控制各项开支，厉行节约。
5、协调处理后勤相关的突发事件。
第五条 后勤工作人员职责
1、资产管理员：负责学校固定资产、低值易耗品的登记、保管、发放、维修和报废工作。
2、基建维修管理员：负责全校水电设施的日常检查、维护和督促维修工作，确保水电安全、正常供应。
3、卫生、绿化管理员：负责监督检查物业人员对校园卫生及绿化的养护、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。

4、电脑维修管理员：负责全校电脑、一体机、音响设备等设施的日常检查、维护及监督维修工作，确保师生正常学习和工作。

第三章 具体管理制度
第六条 校产管理制度
1、登记造册：所有校产（包括教学设备、办公设备、课桌椅等）必须分类编号，登记造册，建立台账，做到账物相符。
2、责任到人：实行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教室、办公室、功能室等公用物资由使用部门或班主任负责管理。
3、日常维护：使用者应爱护公物，发现损坏及时报修。后勤处接到报修后，应及时安排维修。
4、报废审批：固定资产的报废必须经过严格的技术鉴定，填写报废单，经后勤保障部主任和校长审批后方可处理。
第七条 物资采购与领用制度
1、计划采购：各部门所需物资应提前提交申请，经校长审批签字后，由后勤保障部汇总审核后统一采购。避免盲目采购和积压浪费。
2、规范流程：采购过程应公开透明，凡物品采购须按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
3、入库验收：采购物资必须办理入库手续，由专人验收、保管。
4、领用登记：物资领用需填写领用单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发放。严格控制低值易耗品的领用。
第八条 设施设备维修制度
1、报修流程：实行“线上报修”制度。使用者将问题告知年级组长，有年级组长统一填写报修单进行报修。
2、及时响应：后勤处接到报修后，应尽快派人员现场勘查，不能及时维修的应先做应急处理并制定维修方案。
3、安全操作：维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。
第九条 水电管理制度
1、节约用水用电：全体师生应养成随手关灯、关水龙头的习惯，杜绝“长明灯”、“长流水”。
2、安全用电：严禁私拉乱接电线，严禁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。
3、定期巡查：水电工应定期对全校水电线路、设备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。
4、应急处理：如遇水电故障，水电工须第一时间到场处理，并向上级报告。
第十条 校园绿化管理制度
1、日常养护：定期对花草树木进行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除草和病虫害防治。
2、宣传教育：教育学生爱护花草树木，不攀折、不践踏。
3、规划建设：根据学校发展规划，适时进行校园绿化的补充和优化。
第四章 附则
第十一条
本制度由学校后勤处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符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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